
海南境外投资备案实操攻略（附大陆投资者赴台投资相关政策）

产品名称 海南境外投资备案实操攻略（附大陆投资者赴台
投资相关政策）

公司名称 深圳市壹佳达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大中华国际金融中心（深南路1003
号）

联系电话 19866036007 19866036007

产品详情

海南境外投资备案实操攻略（附大陆投资者赴台投资相关政策）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5月10日消息(记者 王子遥 通讯员 詹晨)据海口海关统计，2023年前4
个月，海南货物贸易进出口765.5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下同)27.4%。其中，出口232.7亿元，增长53.3%;
进口532.8亿元，增长18.7%。

外贸主体方面，民营企业继续为第壹大外贸主体。前4个月，海南民营企业进出口430.2亿元，增长73.9%
，占56.2%，继续保持第壹大外贸主体地位；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68.6亿元，增长18.3%，占22%；国有
企业进出口166.6亿元，下降21%，占21.8%。

从进口商品类型看，消费品为海南第壹大类进口商品。前4个月，海南进口消费品173.3亿元，下降5.6%，
占同期全省进口总值的(下同)32.5%，为全省第壹大类进口商品。同期，进口金属矿及矿砂102.8亿元，增
长26.3%，占19.3%；进口煤炭62.6亿元，增长196.3%，占11.8%；进口液化天然气17.3亿元，增长28.3%，
占3.2%。此外，进口基本有机化学品46.2亿元，下降11.7%，占8.7%。

海南境外投资备案实操攻略

海南境外投资备案审批流程：

一般而言，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主要需要取得三个主管部门的核准、备案或登记，包括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或地方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称“发改部门”）的核准或备案、商务部或地方商务部门（下
称“商务部门”）的核准或备案、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地方分局（下称“外管部门”）的外汇登记程序(
37号文登记)【2015年6月1日后，外汇登记权限已下放到企业注册地银行】。

商务部：商务部主要是整体审批企业境外投资事项，为符合要求的企业颁发《企业境外投资证书》

发改委：发改委主要是监管企业境外投资行业流向，为满足条件的企业颁发《境外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



》

外管局：外管局主要是监管外汇登记和资金出境的相关手续

（1）报送项目信息申请项目前期费用汇出：发改部门，外汇部门

（2）签署法律文件（如框架协议、增资协议、收购协议、投资协议等）：交易方之间

（3）发改部门核准或备案：国家或地方发改委

（4）商务部门核准（敏感类）或备案（非敏感类）：商务部或地方商务部门

（5）外管部门ODI外汇登记/37号文登记 ：地方外管局

大陆投资者赴台投资相关政策

       针对陆资企业赴台投资，台湾订定有专项管理办法。

       （1）主要政策法规 台湾地区规范大陆投资者赴台投资的主要政策法规包括：

①台湾地区与大陆人民之往来及处理衍生法律事件的基本法规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及其“实施细则
”； 

②与事业投资及设立许可部分相关政策主要是“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许可办法”（以下简称“投资许
可办法”）和“大陆地区营利事业在台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许可办法”；③陆资投资台湾地区银行、证
券期货机构及保险业等金融产业需要特许，适用的相关规定分别为“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金融业务往来
及投资许可管理办法”“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证券期货业务往来及投资许可管理办法”和“台湾地区与
大陆地区保险业务往来及投资许可管理办法”。 

④大陆人民赴台从事社会交流、专.业交流、商务活动、医疗服务交流等活动的相关规定是“大陆地区人
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 

⑤大陆投资购置不动产的相关规定是“大陆地区人民在台湾地区取得设定或移转不动产物权许可办法”
和“台湾地区银行及信用合作社办理在台无住所大陆地区人民不动产担保放款业务应注意事项”；此外
台湾还制定有“大陆地区观光事务非营利法人来台设立办事处从事业务活动许可办法”“大陆地区产业
技术引进许可办法”“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贸易许可办法”“大陆地区投资人来台从事证券投资及期货
交易管理办法”“大陆地区人民继承被继承人在台湾地区之遗产管理办法”。

       （2）陆资赴台投资行业及其限制和禁止条件

       依“投资许可办法”第 8 条，大陆投资人所为投资之申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台湾地区可以
限制或禁止。其投资之经营有下列情事之一的，可以撤销或废止其投资：①经济上具有独占、寡占或垄
断性地位；②政治、社会、文化上具有敏感性或影响“国家”安全；③对台湾地区经济发展或金融稳定
有不利影响。

       “投资许可办法”规定大陆投资人可以投资的业别项目、限额及投资比率，由“经济部”会
商相关机关拟订，并报“行政院”核定。台湾对陆资赴台投资业别项目，采“正面表列”方式分阶段开
放。台湾地区“经济部”于 2009 年 6 月 30 日先行开放第壹阶段陆商赴台投资开放项目 192 项，2010 年 5
月 20 日再开放银行、证券、期货等12项，2011 年 1 月 1 日配合 ECFA
服务业早收清单开放其他运动服务业 1 项，2011 年 3 月 2 日开放 42 项，2012 年3 月30



日开放161项；累计开放 408 项，包括制造业 204 项、服务业161 项、公共建设43项，其事业主管机关为“
经济部投审会”。需注意的是，部分开放行业的细项尚有持股比率等限制条件。例如电子零组件制造业
中的集成电路制造规定有持股比率限制，航空站及港埠相关设施的投资案，还规定外资加计陆资持股比
率须低于 50%，且不得超过台湾地区蕞大股东之持股比率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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